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科研组织与协同研究管理办法 

 

为更好地开展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科学研究，全面提升中心科研水平，推动理论创新，根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三峡大学城乡社区社

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章程》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协同创新中心作为学校学术特区，自主制定科学研究发

展计划，自主组织科学研究；根据科研发展规律，建立相对独立的科

研考核、科研奖励和科研评价制度。 

第二条  中心科学研究发展计划分为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中长期规划分别为五年规划或十年规划，围绕中心总体目标和任

务编制。 

年度计划是分解和落实中长期规划的具体措施，须依据中长期科

学研究规划编制。 

中心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由中心理事会提出，经中心学术委员

会审议通过。 

第三条  中心科研项目分为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 

重大项目全部采用面向国内外公开招投标方式进行立项。 

一般项目，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多种形式立项。 

科研项目招投标方式另行制定。 

第四条  中心研究项目均实行合同管理制和项目负责人制。中心



与项目负责人（重大项目为首席专家）签订科研项目立项合同，确定

双方权利义务。项目负责人对研究进度、经费等全面负责，并按聘任

协议接受中心考核。 

第五条  科研项目经费纳入中心年度预算，根据使用经费来源不

同情况进行管理。属于国家、湖北省“2011 计划”专项拨款的经费

和学校投入的经费，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财务制度执行；属于社会捐

资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按照捐资人的意愿使用。 

第六条  完成中心科研项目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参

与人等应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三峡大学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作为第一署名单位，否则，

其科研项目不能结项。 

完成中心科研项目所取得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由当事人双方在

项目合同书中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由项目课题组享有，

但中心享有免费使用权。 

第七条  完成中心科研项目申请结项的，项目负责人或者首席专

家应当参加由中心聘请的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进行结项

报告。 

专家组由 3-5 名专家组成，设立主席一人，评审委员若干人。 

结项报告经由评审委员会五分之四或者以上委员同意通过，方能

结项。 

第八条  承担中心科研项目不能按照立项合同书计划时间按时

结项的，项目负责人或者首席专家应当在正常结项时间届满之前 3个



月或者届满之后 1个月内，向中心学术委员会提交延期申请，并详细

说明理由。 

延期申请经由学术委员会半数以上委员同意，方能延期。 

每个项目至多只能延期两次，每次延长时间不超过 6个月。 

第九条  不能按时结项，或者延期后不能按时结项的，停止拨付

尚未拨付的研究经费。 

不能按时结项，也没有提出延期结项申请，而且不给出任何理由

说明的，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参加中心科研项目申报；因此给中心造成

重大损失的，将依法追究项目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由中心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2013年 7 月 4 日 

 


